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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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3 月 6 日 100 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 2、 
7、8、9、10、11、12、13 條 

103 年 5 月 13 日 102 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6 月 5 日 106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3 月 1 日 11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項，特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

施要點」、「教育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考評作業要點」規定，訂定本計畫。 

二、推動目的： 

（一）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 

（二）活化公務人力運用。 

（三）降低政府財政負擔。 

（四）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及品質。 

三、委託方式： 

（一）整體業務委外：單位得將屬公共服務或執行性質之整體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或將現有土

地、建物、設施及設備，委託民間經營管理。 

（二）部分業務委外：單位得檢討將下列業務委外： 

1.內部事務或服務：內部事務或對外提供服務之業務，得委託民間機構辦理。 

2.輔助行政：各單位得視需要將業務委託私人，使其居輔佐地位，從旁協助執行部分管制

性業務。 

四、本校推動業務委外事宜應組成委外專案小組，並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為召集人，負責策畫督

導，其餘小組委員由總務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組成，遇有重大業務委託或須符合性別

比例規定時，得由校長指派增加小組委員，參與專案小組審查。 

前項專案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五、前項專案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檢討與規劃本校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項。 

（二）審議校長交辦本校各單位申請委託民間辦理案件。 

（三）督導各單位委託民間辦理事項。 

（四）其他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項。 

六、各單位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應填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申請單」，會總務、

人事、主計或其他相關單位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必要時得先交專案小組審議。 

七、各單位辦理整體業務委外時，應依委託案件性質，於契約中明定受託之民間機構負擔機關原應

執行之主要公共任務；並約定如遇重大災變或情勢變更，須由受託之民間機構提供公共服務

時，該民間機構應予配合，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八、各單位應充分瞭解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權利、義務關係，對於委託合約之簽定及執行，應密切

掌握及督導。 

九、經核定之業務委外，應與受託之民間機構依相關法令規定訂定適當契約或相關文件；委託民間

機構執行公共任務之項目，應明定於雙方簽訂之契約中。簽約完成之委託民間辦理事項應送由

專案小組列管。專案小組得不定時派員至各單位實地查核相關業務委外辦理情形。 

十、各單位業務委外應依契約規定及內部控制制度，對受託之民間機構進行監督及查核，其方式應

於契約中約定實施定期或不定期之查核（含書面報告及實地查核等方式），相關查核報告並得

要求受託之民間機構提供量化及質化面向評估指標及結果。各單位業務委外結束後，應填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情形調查表」提專案小組審議。 

十一、各委託單位應於每年九月十日前完成「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成效評核

表」之自評部分，由人事室彚整提專案小組初評後，於每年十月二十日前陳報教育部複評。 

十二、各單位整體業務委外案件辦理情形須於每年十二月十日前填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動整體

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情形調查表」提報本校委外專案小組審查，並檢討彙整成效依限報送上級

主管機關。 

十三、本計畫未盡事宜，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十四、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